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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1-2035）》草案 

 

一、 月河历史文化街区概述 

月河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嘉兴市老城区北部，由环城北路、建国北路、禾兴南路和同乐路围合而成，与老城区隔环城河相望，是历史上嘉兴市区北

大门，街区周边水网较为发达，京杭大运河从街区南部穿越而过。月河历史文化街区是浙江省嘉兴市市区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最能反映江南水乡

城市居住特色和文化特色的区域之一。街区保留着嘉兴清末民初城镇面貌和运河聚落的特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嘉兴作为运河城市的风貌。街区

内大量传统商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弘扬和继承嘉兴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二、 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 

1、世界遗产大运河的历史见证 

2、最具江南水乡特色的古街 

3、市井生活最繁华的浙北集聚地 

4、老字号的传承地 

三、 保护原则 

1、完整性原则 

2、真实性原则 

3、合理利用原则 

4、以人为本原则 

5、文化有机结合原则 

四、 保护内容 

月河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内容包括自然环境要素、人工环境要素和人文环境要素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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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要素：月河历史文化街区内外月河围绕、鱼骨状街巷格局，蕴含着江南水乡的古朴气息，这些自然环境要素是构成其独特个性的基础，

应进行相应的保护。 

人工环境要素：人工环境的保护主要包括对月河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格局、传统民居、传统街巷及各类文物所反映的人工环境特征的保护。 

人文环境要素：对人文环境要素的保护，重点是对当地的特色文化艺术和居民的社会生活习惯等方面所反映的人文环境特制的保护。月河汇历史

悠久、人文环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传统艺术，如运河文化、古玩文化、字画文化等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保护价值。 

保护的构成要素 

要素分类 构成元素 主要内容 

自然环境要

素 

世界文化遗产（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京杭大运河江南段（北丽桥-建银桥） 

传统风貌河流 嘉兴环城河、外月河 

人工环境要

素 

街巷格局 鱼骨状街巷 

街弄 中基路、坛弄、荷月弄、蒲鞋弄、烟作弄、朝东埭、石佛弄、糕作弄、严家弄、琵琶弄、杜鹃弄等 

文保单位 大运河、唐兰故居 

历史建筑 29 处 

历史构筑物 桥梁 
荷月桥、便民桥、太平桥、月河桥、清河桥、踏月桥、诸兴桥、吉利桥、永安

桥、同心桥 

历史环境要素 

铺地 石板铺底 

埠头 传统河埠 

驳岸 石砌驳岸 

人文环境要 历史名人 严助、范古农、唐兰、高健飞、倪禹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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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传统艺术 建筑装饰艺术 

文化节庆 古玩、字画 

五、 保护范围及保护要求 

1、保护范围 

月河历史文化街区面积共 12.30 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为 5.6 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6.7 公顷。 

核心保护范围：南至环城河北侧河道线，西至禾兴南路，北至坛弄路，东至建国北路，面积 5.6 公顷。 

建设控制地带：南至环城河南侧河道线，西至禾城南路道路中线，北至坛里路道理中线，东至建国北路道理中线，面积 6.7 公顷。 

2、管理控制要求 

（1）核心保护范围管理控制要求 

核心保护范围内应以建筑的修缮、维修改善，历史环境的梳理、保护、恢复，基础设施的更新完善为主。除配备必要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和用于肌理补全的补白建筑外，禁止其他的新建、改建、扩建、重建等项目，补白建筑的形式、体量、色彩应与传统风貌相协调。 

核心保护范围内的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不得进行影响其传统风貌的改建和装修。确需改建和装修的，其设计

方案须征得嘉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高度控制，除限期拆除、迁移和整改的建、构筑物外，其他已有建、构筑物维持现状高度不变，后期改建和建设用地内的新

建建、构筑物应控制在 2 层（檐口高度不超过 6 米，屋脊高度不超过 8 米）。 

户外广告、招牌、空调室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等建筑外部设施以及垃圾箱、电话亭、铺地、检查井盖等公共设施，其体量不宜过大，形式和材料

应与街区传统风貌相协调，放置位置应予以遮蔽，设计应体现地方特色，不应采用现代化的做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核心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 

1） 损坏或拆除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2） 进行危及文物古迹安全的建设以及爆破、挖砂、取土等活动； 

3） 改变地形地貌，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构成危害； 



 

4 / 10 
 

文本 

4） 擅自占用或破坏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绿地、广场等； 

5） 其他对历史文化街区构成破坏的活动。 

（2）建设控制地带管理控制要求 

建设控制地带内应控制各种新、改、扩建活动，保护、修缮和建设等工程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进行。 

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或改建的建筑应延续历史文化街区肌理，并在格局、形式、体量、色彩等方面宜体现地方传统特征，并与街区传统风貌相协

调。 

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高度控制，除限期拆除、迁移和整改的建、构筑物外，已有建、构筑物维持现状高度不变，后期改建和建设用地内的新建建、

构筑物应控制在 3 层（檐口高度不超过 9 米，屋脊高度不超过 11 米）。 

六、 传统街巷的保护 

1、保护对象 

保护月河汇历史文化街区的 3 条主要街道：中基路、坛弄、秀水兜； 

保护与传统空间格局相关的保护对象：荷月弄、便民桥、月河桥、月河埭、蒲鞋弄、杨家廊下。 

2、保护控制要求 

严格保护街巷的名称与传统肌理，严格控制街巷走向、开口、尺度，不得随意改线、拓宽或侵占。严格保存传统建材与风格，保护有传统特色的路

面铺装，在保持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按照原有风貌进行整体的修缮和整治。保护街巷的传统街景和街道设施，店招、公告等慎重设置，整治沿街建

筑高度和界面时应与历史风貌协调。 

保护传统肌理街巷的旧称，不得随意更改。历史肌理街巷在进行新建整治时应延续其走向、开口、尺度，反映街区的传统格局特色。根据各街巷情

况，将其分为Ⅰ类风貌保护街巷、Ⅱ类风貌保护街巷、Ⅲ类风貌保护街巷。 

街巷分类保护措施表 

传统街巷风貌保护

等级 
定义 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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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类风貌保护街巷 街巷沿线文物古

迹、历史建筑及传

统风貌建筑相对集

中，风貌特色较好，

街巷保持着原有的

空间尺度 

1、按照原样进行保护和修缮，延续街巷传统肌理，保持街巷线形走向、宽度不变，维持原有的空间格

局特色； 

2、维持街巷两侧建筑立面不变以及两侧建筑界面位置和高度不变，不改变建筑本体，统一规划管理沿

街店面广告、招牌，清理改善沿街电表、空调室外机等影响街巷传统 风貌的设施； 

3、整治修缮路面铺装，街巷铺装的更换或开放空间的铺装材料应与传统风貌相协调，路面材质尊重历

史特点，以石板路面为主，禁止沥青、水泥等路面； 

4、在合适位置设置休息座椅、室外照明灯具等环境景观小品，并设置交通引导与标识设施。 

 

Ⅱ类风貌保护街巷 

街巷沿线分布着有

一定数量的文物、

古迹、历史建筑及

传统风貌建筑，风

貌特色略逊于Ⅰ类

风貌保护街巷，基

本保持着原有空间

尺度 

1、按照原样进行保护和修缮，延续原有的街巷走势和线行，控制街巷空间格局，保持街巷宽度不变或

恢复其历史宽度，同时可根据相关消防规范要求适当改善提升其道路通行能力； 

2、维持传统街巷两侧历史建筑立面不变，两侧建筑原则上不改变其建筑体量，利用传统风貌建筑修复

手法整修破败建筑，对功能更新的建筑立面材质和色彩进行相应的控制； 

3、整治修缮路面铺装，对于传统风貌特色较为鲜明的街巷路段，鼓励采用石板路面，尽量减少沥青、

水泥等路面； 

4、做好街巷标识和引导工作。 

Ⅲ类风貌保护街巷 街巷沿线文物

古迹、历史建筑及

传统风貌建筑较

少，街巷空间尺度

与风貌具有一定特

色 

1、以整治措施为主，保持街巷线行走向不变，可适当调整街巷宽度，恢复原有的空间格局特色； 

2、整体控制街巷两侧建筑体量及风貌，控制窗墙比和门窗样式，使得新建、改造建筑与周边街巷传统

风貌相协调，对于影响街巷界面风貌、质量较差的建筑，可采用局部拆除、修复等方式进行改造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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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文物古迹分布图 

2、保护区划总图 

3、建筑高度控制规划图 

4、街巷肌理保护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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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文物古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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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保护区划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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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建筑高度控制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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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街巷肌理保护规划图 

 


